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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

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 明 不

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

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關於公司 A 股股票

被實施其他風險警示暨停牌的公告

本 公 告 由 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公 司 」 ） 根 據 香 港 聯

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（ 「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」 ） 第 13 . 0 9 條

及 香 港 法 例 第 571 章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IVA 部 下 的 內 幕 消 息 條 文

（ 定 義 見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） 刊 發 。

1、 公 司 最 近 三 個 會 計 年 度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前 後 淨 利 潤 孰 低 者

均 為 負 值 ， 且 2023 年 審 計 報 告 顯 示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能 力 存 在 不

確 定 性 ， 公 司 A 股 股 票 交 易 觸 及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情 形 。

2、 公 司 A 股 股 票 於

敨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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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股 票 種 類 ： 人 民 幣 普 通 股 （ A 股 ） ；

2、 股 票 簡 稱 ： 由 “ 山 東 墨 龍 ” 變 更 為 “ ST 墨 龍 ” ；

3、 股 票 代 碼 ： 002490；

4、 實 施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的 起 始 日 ： 2024 年 4 月 1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。

二、 實施其他風險警示的主要原因

公 司 2021 年 度 、 2022 年 度 、 2023 年 度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前 後 淨

利 潤 孰 低 者 分 別 為 -369 , 61 3 , 7 4 6 . 8 7 元 、 -424 , 9 69 , 7 2 5 . 5 9 元 、

-566 , 8 61 , 5 1 0 . 8 2 元 ， 最 近 連 續 三 個 會 計 年 度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前

後 淨 利 潤 孰 低 者 均 為 負 值 ， 且 信 永 中 和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（ 特 殊 普 通 合

夥 ） 對 公 司 2023 年 度 出 具 了 帶 持 續 經 營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段 落 的 無 保

留 意 見 的 審 計 報 告 （ XYZH/ 2024 JNAA3B0050） 。

根 據《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規 則 》第 9. 8 . 1 條 第（ 七 ）項 規 定 ：

公 司 最 近 三 個 會 計 年 度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前 後 淨 利 潤 孰 低 者 均 為 負

值 ， 且 最 近 一 年 審 計 報 告 顯 示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能 力 存 在 不 確 定 性 ， 公

司 A 股 股 票 交 易 觸 及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情 形 。

三、 實施其他風險警示的有關事項的提示

根 據《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規 則 》第 9. 8 . 1 條 相 關 規 定 ，公 司 A

股 股 票 交 易 於 2024 年 3 月 29 日 停 牌 一 天 ，自 2024 年 4 月 1 日 複

牌 恢 復 交 易 並 實 施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，實 施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後 公 司 A 股 股

票 簡 稱 由 “ 山 東 墨 龍 ” 變 更 為 “ ST 墨 龍 ” ， 證 券 代 碼 仍 為 “ 002490 ” ，

實 施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後 公 司 A 股 股 票 交 易 的 日 漲 跌 幅 限 制 由 10%變 更

為 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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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公 司 董 事 會 關 於 被 實 施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的 意 見 及 具 體 措

施

公 司 董 事 會 已 知 上 述 事 項 對 公 司 造 成 的 不 利 影 響 ， 將 採 取 有 效 措 施

並 積 極 推 進 ， 全 力 提 升 持 續 經 營 能 力 ， 使 公 司 儘 快 回 到 可 持 續 發 展

的 良 性 軌 道 。 具 體 應 對 措 施 ：

1、 剝 離 低 效 資 產 ，優 化 資 產 負 債 結 構 。2024 年 1 月 9 日 ，公 司 召

開 第 七 屆 董 事 會 第 七 次 臨 時 會 議 ， 審 議 通 過 了 《 關 於 出 售 子 公

司 股 權 的 議 案 》 ， 同 意 出 售 壽 光 寶 隆 石 油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、 威 海

市 寶 隆 石 油 專 材 有 限 公 司 股 權 ，優 化 公 司 資 產 配 置 ，回 收 資 金 ，

增 強 資 產 的 流 動 性 ， 提 升 公 司 盈 利 能 力 ， 該 事 項 將 對 公 司 生 產

經 營 及 財 務 狀 況 產 生 積 極 影 響 ，符 合 長 期 發 展 規 劃 。截 至 2024

年 3 月 13 日 ，兩 家 子 公 司 已 相 繼 完 成 工 商 登 記 變 更 ，並 取 得 市

場 監 督 管 理 局 換 發 的 營 業 執 照 。

2、 強 化 行 銷 工 作 ， 優 化 銷 售 策 略 。 根 據 市 場 行 情 及 時 調 整 銷 售 策

略 ， 2024 年 ，公 司 將 做 好 市 場 特 別 是 新 市 場 、新 客 戶 開 發 、銷

售 及 客 戶 服 務 工 作 ，堅 持 按 照 “ 出 口 為 上 、油 管 為 主 、普 管 做 強 ”

的 經 營 策 略 ， 持 續 優 化 產 品 和 客 戶 結 構 。 業 務 行 銷 圍 繞 重 點 市

場 ， 聚 焦 大 客 戶 ， 做 好 各 大 油 田 市 場 的 招 投 標 工 作 ； 充 分 發 揮

行 業 優 勢 ， 積 極 拓 展 行 銷 管 道 ， 提 升 高 附 加 值 產 品 接 單 量 與 產

能 ， 促 進 形 成 多 元 化 的 產 品 結 構 ， 有 效 提 升 市 場 佔 有 率 ， 逐 步

恢 復 市 場 信 心 ， 助 推 業 績 增 長 ， 力 爭 改 善 經 營 狀 況 。

3、 夯 實 基 礎 管 理 ， 推 動 提 質 增 效 。 加 強 生 產 管 理 ， 向 生 產 現 場 要

效 益 。 切 實 抓 好 生 產 過 程 管 控 ， 提 升 各 項 經 濟 技 術 指 標 ； 夯 實

基 礎 管 理 ， 注 重 產 品 品 質 ， 不 斷 提 升 產 品 品 質 ； 提 高 成 本 管 控

意 識 ， 多 方 面 節 降 成 本 挖 掘 潛 力 ， 切 實 抓 好 降 本 增 效 工 作 ， 向

崗 位 要 效 益 ， 向 機 台 要 效 益 ， 向 每 一 噸 產 品 要 效 益 ， 提 升 企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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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 利 能 力 。

4、 提 升 融 資 力 度 ， 確 保 資 金 安 全 。 通 過 加 強 銀 企 溝 通 ， 做 好 與 各

銀 行 等 金 融 機 構 的 對 接 和 交 流 ， 保 障 資 金 鏈 安 全 與 連 續 ， 資 金

鏈 的 安 全 關 係 到 企 業 的 生 存 與 發 展 。 要 以 五 大 行 為 主 、 商 業 銀

行 為 輔 、 類 金 融 機 構 為 補 充 ， 保 障 公 司 融 資 穩 定 、 生 產 經 營 正

常 ， 努 力 優 化 負 債 結 構 ， 大 力 壓 減 高 息 負 債 率 ， 降 低 公 司 財 務

成 本 。 進 一 步 加 強 應 收 賬 款 管 理 ， 加 快 應 收 賬 款 周 轉 率 ， 減 少

壞 賬 的 產 生 ， 確 保 資 金 安 全 。

5、 加 強 交 流 與 合 作 ，持 續 推 進 HI SMELT 的 應 用 與 推 廣 。根 據 公 司

技 術 推 廣 計 畫 ， 全 力 以 赴 做 好 各 項 籌 備 工 作 。 加 強 與 設 計 院 、

用 戶 企 業 的 溝 通 和 交 流 ， 確 保 各 項 工 作 準 確 、 及 時 得 到 落 實 ；

同 行 業 單 位 保 持 密 切 的 聯 繫 ， 緊 跟 技 術 發 展 前 沿 ， 不 斷 提 高 工

作 效 率 和 服 務 水 準 。 HI SMELT 技 術 的 推 廣 及 項 目 落 地 將 成 為 公

司 新 的 利 潤 增 長 點 ， 有 助 於 持 續 改 善 公 司 經 營 能 力 。

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袁 瑞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袁 瑞 先 生 、 姚 有 領 先 生 、

李 志 信 先 生 及 趙 曉 潼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
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